
采 购 需 求 

1、项目名称∶2022 年为民办实事项目-白沙县小学 AED 除颤仪项目 

2、预算金额∶本项目共 1 个包，预算金额人民币 563200.00 元，超过预算金额为无效报价。 

3、项目背景∶为抓住黄金 4 分钟，通过借助 AED 自动除颤仪，提高心脏骤停患者抢救成功

率，不断推动学校急救能力的提升，保障师生生命安全。根据《海南省委办公厅 省政府办

公厅关于印发〈省委、省政府 2022 年为民办实事项目〉的通知》（琼厅字〔2022〕6 号）、

《海南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初中教室照明改造、为全省小学配备 AED 自动体外除颤仪、全省

中小学生视力监测三项为民办实事事项实施方案〉的通知》（琼教体〔2022〕 15 号）、《海

南省财政厅 海南省教育厅关于下达 2022 年为民办实事项目资金的通知》（琼财教〔2022〕

83 号）等有关工作内容，由县教育局制定采购需求方案，开展 AED 自动除颤仪采购活动。 

第一部分 技术部分 

一、采购内容∶半自动体外除颤器，具体清单见下表∶ 

序号 采购学校 技术参数 采购数量 备注 

1 白沙黎族自治县七坊镇中心学校 1. 设备具有成人和儿童模式。 

2. 最大除颤能量，成人≥150J，儿童≥

50J。 

3. 整机重量≤2.8kg。 

4. 工作温度范围：0～50℃。 

5. 工作湿度范围： 10% ～ 95%。 

6. 主机使用寿命≥8 年。 

7. IP55 防尘防水等级。 

8. 能承受 1.5m 高度跌落无损。 

9. 为疫情防控需要，可以用酒精、双氧

水等对设备进行清洁和消毒。 

10. 除颤能量精度：≤±10%。 

11. 可根据病人类型自动切换提示信息、

除颤能量。 

12. 在 CPR 仅按压过程中持续提供操作指

导和剩余按压次数提示。 

13. 具备语音播报功能，可提示急救人员

除去病人的衣物、粘贴电极片。 

14. 从开机到最大能量放电准备就绪用

时≤10s。 

15. 电池待机时间≥5 年。 

16. 电池支持 200J 除颤治疗的除颤次数

≥200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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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白沙黎族自治县七坊镇长龙小学 1  

3 白沙县七坊镇照明小学 1  

4 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七坊镇雄英小学 1  

5 白沙县七坊镇尖兵小学 1  

6 海南白沙黎族自治县七坊镇龙伟小学 1  

7 白沙黎族自治县七坊镇东方小学 1  

8 白沙县七坊镇查山小学 1  

9 白沙黎族自治县龙江中心学校 1  

10 白沙县荣邦中心学校 1  

11 白沙县阜龙乡中心学校 1  

12 白沙黎族自治县第一小学 1  

13 白沙黎族自治县牙叉镇中心学校 1  

14 
白沙黎族自治县打安镇中心学校 

1  

15 白沙黎族自治县打安镇子雅小学 1  

16 白沙黎族自治县邦溪镇中心学校 1  

17 白沙黎族自治县元门乡中心学校 1  

18 白沙黎族自治县大岭学校 1  

19 白沙黎族自治县珠碧江学校 1  



20 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细水乡中心学校 17. 低电量报警后至少还可进行 10 次

200J 除颤充放电。 

18. 电极片有效期不低于 3 年，电极片与

主机预先连接。 

19. 主机上有电极片粘贴位置提示，防止

粘贴错误，粘贴无效时有语音提示。 

20. 支持数据导出，至少可通过闪存设备

导出抢救记录数据。 

21. 设备支持录音，可保持至少 50 分钟

录音时长。 

22. 能够根据环境噪音强度自动调节语

音播放音量。 

23. 支持设备自检，支持最大能量充放电

检测。 

24. 具有电子状态指示灯，显示设备状

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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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白沙黎族自治县南开乡中心学校 1  

22 白沙县青松乡清松中心学校 1  

23 阜龙海南律师希望小学 1  

24 白沙黎族自治县七坊镇那来小学 1  

25 白沙黎族自治县七坊镇英歌小学 1  

26 白沙黎族自治县七坊镇打金小学 1  

27 白沙黎族自治县牙叉镇南叉小学 1  

28 白沙黎族自治县荣邦乡岭尾小学 1  

29 白沙黎族自治县牙叉镇港政联小学 1  

30 白沙黎族自治县打安镇田表小学 1  

31 白沙黎族自治县打安镇南达小学 1  

32 
海之南学校 

1  

 

二、服务要求 

（一）产品要求： 

1、安装根据采购人的要求，结合国际/国内最佳实践，中标人与采购人共同确定布置及安装 

方案，工程师首次免费上门进行产品使用培训及安装;  

2、提供设备配置清单、备品备件清单、操作、维护手册等相关的所有技术资料; 

3、应列出技术、售后具体服务内容;  

4、供货后，采购人将按照谈判文件技术参数要求及中标人响应文件的承诺对设备进行验收， 

若实际验收参数与招标文件所要求的功能、技术指标不符的，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并按照合 

同条款追究中标人的相关责任;  

5、提供投标货物《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器械注册证》，其适用范围须包括成人与儿童。 

6、为了保证产品质量，投标货物需提供厂家或代理授权（授权链条必须完整）  

7、符合相关国家标准。 

（二）培训要求 

供应商应对安装产品的学校进行心肺复苏和自动体外除颤仪使用进行培训，培训的具体要求

如下∶ 

1、按要求对学校的受训者（校领导、业务部门人员、校医、班主任）进培训，每个学校不

少于 2 人，考核合格后颁发心肺复苏术和自动体外除颤术培训证书及现场急救行动指南线上

视频教程，培训地点应选择在校内； 



2、培训时应采用标准、规范、成熟的课程，免费提供经正式出版发行的培训教材及线上培

训课程， 以便于学员反复观看和复训。培训内容应包括自动体外除颤仪原理简介、保养、

使用，以及心肺复苏术； 

3、每场培训时长不少于 3 小时，培训人员应具有从事急救培训的资质； 

4、培训时应有足够的师资和模具。 

5、质保期内供应商需为安装了自动体外除颤仪的学校提供自动体外除颤仪的复训，复训每

两年开展一次复训要求与初次培训相同。 

（三）资料收集整理要求 

在组织实施过程中，协助采购人、各学校做好有关资料收集、整理、汇总建档工作。 

（四）售后技术服务要求 

所有设备保修 2 年，终身维护。 

售后服务具体要求如下∶ 

1、供应商须提供详细的售后服务承诺，并提供 7x24 小时技术支持服务，保修期内设备出

现故障，必须在收到使用单位通知后 2 小时响应，24 小时内到达现场处理故障。 

2、自验收合格日起，供应商负责所有产品的维修、维护和保养，系统软件维护和升级等跟

踪服务，保修期内不再收取任何费用，维修不能解决的，按原型号或升级型号进行免费更换。 

3、供应商提供终身上门维修服务，保修期内产生的一切费用均由供应商自行承担，保修期

满后需进行维修的只收取材料成本费。 

4、供应商负责制作设备使用的宣传文案和培训文案。 

5、供应商提供每台设备每半年一次的使用现场巡检，并形成巡检情况报告交由白沙县教育

局存档。 

6、供应商在保修期内免费提供所有配置的设备维护。 

7、供应商应专设客户呼叫中心并提供热线号码，全天候 24 小时接听服务申告及客户投诉，

供客户及时反馈各种产品使用情况，为客户解决实际问题，在第一时间响应并全程监控客户

的需求。 

 

 

 



第二部分 商务部分 

1、交货时间：自签订合同之日起 30 天内安装调试完毕验收合格。 

2、交货地点：采购单位指定地点。 

3、付款方式：按实际进度拨付。 

4、供货要求：供应商所提供的设备应符合国家法规要求的规格型号和技术性能，保证所供

设备是经过出厂检验的合格产品，承诺对所供设备满足国家有关质量技术标准及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定的要求，并附有产品质量合格证书、使用说明书、操作卡、保修卡。 

5、验收方式及标准：由采购人在指定地点对所购产品进行验收，验收标准除了竞争性谈判

文件的质量要求和技术指标、响应文件及承诺以及合同约定标准外，可溯源到国家、行业及

地方现行相关规定、规范及技术标准。 

 


